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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书 

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按照市政府对我局《关于采取招投标方式选择代管资金财

政专户开户银行的请示》（春财库[2020]1号）的批复（春府办复[2020]115号），为了加

强和完善代管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综合效益，决定对代管资金财政专户资格服务项目进行公

开招标采购。 

基本原则：一是安全优先，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采取公正透明的招投标方式，科学评

估和选择代理银行，以确保资金安全为前提，防止出现资金安全风险事件；二是保值增值，

在符合国家利率政策的前提下，合理确定资金的存放方式，争取最多的利息收入；三是代理

银行的服务质量良好，从投标银行提供的服务团队、操作规程和操作系统等软硬件方面考量，

确保代理业务银行的服务质量有上乘的水平。 

一、 项目介绍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财政专户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财政部门应采取招投标方式选择

财政专户开户银行”的规定，对阳春市财政局代管资金财政专户资格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采购。按照规定，只能开设一个专户，因此，本次公开招标采购只有一个中标单位。 

委托承办业务包括：阳春市财政局代管资金财政专户的开设、管理，代管资金的收入、

划拨等业务。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上级的规定，以最优的方式使本账户结余存款

实现最大化的保值增值。 

 

二、项目技术及服务要求 

1.基本要求 

1.1 投标人须保证采购人资金存储利息收入最大化。在符合国家利率政策的基础上，在资

金不转出财政专户的前提下，投标人采取合法合规的存款方式，能提供最大化的优惠利率。 

1.2 投标人具备满足财政专户业务需要的资金汇划清算系统，保证本行系统同城转账实时

到账、异地汇划和跨行支付两小时内到账，保证资金汇划系统和内部网络的安全性，并承担

自身网络安全问题方面的有关责任。 

1.3 投标人内部管理规范，内控制度健全，具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保密措施。 

1.4 投标人具备先进的信息反馈系统，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反馈财政专户收付业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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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必须准确完整地反映每一笔资金收付的相关信息，包括收付款方名称、账号、金额、摘

要等内容，并及时将收付信息提供给财政局。 

1.5 投标方案及实施措施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

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7]76号）的规定。 

1.6 投标人具备满足财政专户收付业务需要的经营网点规模、成熟的管理协调能力和完善

的员工培训机制，配备专职人员负责财政专户业务日常跟踪服务工作，并派专人负责为采购

人送递、收取相关票据（账户回单、对账单和拨款单据等），投标人对账单要在次月第一个

工作日送达采购人。 

1.7 投标人不得收取采购人委托代理的专户业务任何服务费、手续费，投标人应予以承诺。 

1.8 接受阳春市财政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阳春市中心支行对财政专户业务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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